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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瑞生物医药（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

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会召开日期：2025年12月1日

● 本次股东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会类型和届次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

（二）股东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日期时间：2025年12月1日 14点00分

召开地点：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启月街299号独墅湖世尊酒店M9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5年12月1日

至2025年12月1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

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

1、说明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已于2025年11月15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及《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公司将在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召开前，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会会议资料》。

2、特别决议议案：无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1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议案1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袁建栋、钟伟芳、苏州博瑞鑫稳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不适用

三、股东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

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

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三）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会（具体情况

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A股 688166 博瑞医药 2025/11/25

（二）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1、法人股东：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持有加盖法人印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本人身份证、能证明其具有

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有加盖法人印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本人身份证原件、法

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加盖公章）（授权委托书格式详见附件1）。

2、自然人股东：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的，应持有其本人身份证原件；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委托人身份证复印

件、授权委托书原件（授权委托书格式详见附件1）和受托人身份证原件。

3、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邮件或传真的方式登记，在来信、邮件或传真上须写明股东姓名、股东账户、联系地址、邮编、

联系电话，并需附上上述1、2款所列的证明材料复印件，信封上请注明“股东会” 字样。 出席会议时需携带原件。

4、登记时间、地点

登记时间：2025年11月26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7:00）

登记地点：苏州市工业园区星湖街218号生物纳米园C27栋，博瑞生物医药（苏州）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5、注意事项

股东请在参加现场会议时携带上述证件。 公司不接受电话方式办理登记。

六、其他事项

1、会议联系方式

通信地址：苏州市工业园区星湖街218号生物纳米园C27栋

邮编：215123

电话：（0512）62620988

邮箱：IR@bright-gene.com

联系人：证券部

2、本次股东会会期半天，出席会议的股东或代理人食宿、交通费自理。

特此公告。

博瑞生物医药（苏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5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 报备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博瑞生物医药（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5年12月1日召开的贵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并代

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

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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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瑞生物医药（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放弃对参股公司增资扩股优先认

购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博瑞生物医药（苏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瑞医药” 或“公司” ）参股公司深圳奥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奥礼生物” ）拟进行增资扩股，其中：苏州鸿博二期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拟投资人民币2,500万元，苏州

东吴产业并购引导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等其他投资方拟投资人民币5,500万元。 公司就本次增资事项放弃优先认购

权。 本轮增资扩股后，公司持有奥礼生物的股权比例由30.1664%变更为24.420458%。

●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

签署相关股东协议等具体事宜。

一、关联交易概述

奥礼生物为公司参股公司。 本次交易前，公司持有奥礼生物30.1664%的股权。 因自身经营发展需要，奥礼生物拟进行

增资扩股，本轮增资共计8,000万元，其中苏州鸿博二期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鸿博二期” ）拟以人民币2,

500万元的价款认购奥礼生物人民币47.8554万元的新增注册资本，苏州东吴产业并购引导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东吴基金” ）等其他投资方拟以人民币5,500万元的价款认购奥礼生物人民币105.2819万元的新增注册资本。 本

轮增资扩股后，公司持有奥礼生物的股权比例由30.1664%变更为24.420458%。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袁建栋先生担任鸿博二期投资决策委员会委员。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

则》第15.1条（十五）项规定，袁建栋先生为公司的关联自然人，由袁建栋先生担任投资决策委员会委员的鸿博二期为公司

的关联法人。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 过去12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人之间交易标的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未达到

3000万元以上，且未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或市值1%以上，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一）关联关系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袁建栋先生担任鸿博二期投资决策委员会委员。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

则》第15.1条（十五）项规定，袁建栋先生为公司的关联自然人，由袁建栋先生担任投资决策委员会委员的鸿博二期为公司

的关联法人。

（二）关联人情况说明

1、公司名称：苏州鸿博二期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公司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3、执行事务合伙人：北京博儒鸿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成立日期：2021年7月14日

5、住所：苏州市吴中区郭巷街道吴淞江大道111号天运广场1幢1号楼19层1911室

6、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股权投资；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

活动（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

主开展经营活动）

7、主要股东：博瑞医药持股40.00%，北京百奥药业有限责任公司持股20.00%，北京鸿瀚投资基金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持股16.00%，东吴基金持股15.00%，苏州吴中生物医药产业园投资有限公司持股8.00%，北京博儒鸿裕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持股1.00%

8、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

总资产 12,582.94

净资产 12,457.94

营业收入 0.00

净利润 -64.09

注：上述数据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三、本次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增资扩股构成公司放弃优先认购权，涉及关联交易，交易标的基本情况如下：

1、公司名称：深圳奥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3、法定代表人：窦浏

4、注册资本：650.8333万（元）

5、成立日期：2022年8月3日

6、住所：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高新区社区科技南路18号深圳湾科技生态园12栋A座裙楼F919

7、经营范围：制药专用设备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实验分析仪器销售；

化妆品批发；化妆品零售；包装材料及制品销售；仪器仪表销售；药物检测仪器销售；医学研究和试验发展；电子产品销售；

企业管理咨询；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商务信息咨询（不含投资类咨询）；仓储服务；供应链管理服

务。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医学研究和试验发展（除人体干细胞、基因诊断与

治疗技术开发和应用）；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食品销售；药品批发；药品零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8、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

（未经审计）

2025年9月30日/2025年1-9月

（未经审计）

总资产 3,085.08 3,378.51

净资产 2,770.91 1,503.00

营业收入 100.00 34.28

净利润 -369.27 -2,232.48

9、本次交易前后标的公司的股权结构

序

号

股东姓名/名称

交易前认缴出资

（人民币万元）

交易前持股

比例

交易后认缴出资

（人民币万元）

交易后持股比

例

1

博瑞生物医药（苏州）股

份有限公司

196.3333 30.1664% 196.3333 24.420458%

2 窦浏 172.0000 26.4277% 172.0000 21.393817%

3 麦扬 108.0000 16.5941% 108.0000 13.433327%

4

深圳奥聚企业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60.0000 9.2189% 60.0000 7.462960%

5

苏州奥聚企业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20.0000 3.0730% 20.0000 2.487653%

6

深圳行方智远生物科技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0.0000 6.1460% 40.0000 4.975306%

7

深圳市同创天使二期私

募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19.5000 2.9962% 19.5000 2.425462%

8

Global� Tech� Insight�

Limited

35.0000 5.3777% 35.0000 4.353393%

9

苏州鸿博二期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 / 47.8554 5.952381%

10

苏州东吴产业并购引导

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 / 38.2843 4.761903%

11

深圳微禾睿远贰号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 / 19.1422 2.380958%

12

深圳微禾睿远叁号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 / 9.5710 1.190466%

13

深圳市同创伟业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

/ / 19.1422 2.380958%

14

苏州天使创新一号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 / 19.1422 2.380958%

合计 650.8333 100.0000% 803.9706 100.0000%

四、本次交易的定价情况

本轮增资扩股新进投资方以人民币8,000万元认购奥礼生物人民币153.1373万元的新增注册资本，折合52.24元/注册

资本。

本次交易定价遵循市场原则，基于投资方对标的公司的发展情况及对其商业价值判断，经交易各方充分协商确定。 本

次交易定价遵循自愿、公平、合理的原则，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本次交易安排

各方一致同意，奥礼生物的注册资本由650.8333万元增加至803.9706万元，即本次新增注册资本153.1373万元（“新增

注册资本” ）。在符合本协议约定的条款和条件的前提下，本轮投资人确认并同意认购奥礼生物的新增注册资本，即本轮投

资人应支付人民币8,000万元的价款（“增资价款” ）以认购奥礼生物的新增注册资本，其中，鸿博二期以人民币2,500万

元认购新增注册资本47.8554万元，剩余部分将计入奥礼生物的资本公积金；东吴基金以人民币2,000万元认购新增注册资

本38.2843万元，剩余部分将计入资本公积金；深圳微禾睿远贰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人民币1,000万元认购新增

注册资本19.1422万元，剩余部分将计入资本公积金；深圳微禾睿远叁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人民币500万元认购

新增注册资本9.5710万元，其余部分将计入资本公积金；深圳市同创伟业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人民币1,000万元认购新增

注册资本19.1422万元，剩余部分将计入资本公积金；苏州天使创新一号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人民币1,000万

元认购新增注册资本19.1422万元，剩余部分将计入资本公积金。

（二）交割安排

本轮投资人将在先决条件全部获得满足或被本轮投资人书面豁免之日起的十五（15）个工作日内支付本次交易的增

资价款。奥礼生物应在交割日当日向本轮投资人出具出资证明书及加盖公章的股东名册扫描件，并在交割日后的五（5）个

工作日内向本轮投资人出具出资证明书及加盖公章的股东名册原件。

（三）违约责任

如果奥礼生物方中任何一方（简称“违约方” ）（i）做虚假、误导性、不完整、不及时的陈述或保证，或（ii）没有全面、

适当、及时履行本协议及其附件、附表项下的任何承诺或协定，该行为应视为违约，本轮投资人有权要求违约方立即一次性

支付相当于增资价款的10%比例违约金， 发生多次违约的可重复主张； 若违约金尚不足以弥补本轮投资人因此遭受的损

失，违约方仍应就本轮投资人因该违约行为遭受的所有损失、责任、费用开支（包括为追究违约一方责任而支出的调查费、

律师费等）等，进行全面赔偿。

（四）争议解决

如果各方之间因本协议产生任何争议、纠纷或索赔，各方应尽一切合理努力通过友好协商解决。 若该等争议不能磋商

解决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将该等争议提交深圳国际仲裁院按照届时有效的仲裁规则通过仲裁最终解决。

六、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放弃对奥礼生物增资扩股的优先认购权是出于公司整体发展战略考虑。 本次关联交易按照公平、 公正的原则开

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轮增资扩股后，奥礼生物仍为公司参股公司，不影响公司合并报表范围，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重大不利

影响。 本次交易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公司的主营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对关联方产生依赖。

七、关联交易审议程序

（一）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

2025年11月13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第八次专门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放弃对参股公司增资扩股优先

认购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

（二）董事会意见

2025年11月13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以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放弃对参股

公司增资扩股优先认购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袁建栋先生回避表决。 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签署相关股东

协议等具体事宜。

八、中介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公司本次放弃对参股公司增资扩股优先认购权暨关联交易的事项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董事会审议批准，本次

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况，保荐机构对公司放弃对参股公司增资扩股优先认购权暨关联交易的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博瑞生物医药（苏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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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瑞生物医药（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博瑞生物医药（苏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瑞医药” 或“公司” ）拟对苏州极客基因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极客基因”或“标的公司” ）增资5,000.00万元，其中认缴极客基因新增注册资本43.7100万元，剩余部分计入标的公

司的资本公积金。 本次增资前公司持有极客基因4.0816%股权，增资后持有标的公司12.8015%股权。

● 公司董事长袁建栋先生、苏州鸿博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苏州鸿博二期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本

轮增资前现有股东，且袁建栋先生担任极客基因董事，并担任苏州鸿博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苏州鸿博二期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投资决策委员会委员。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15.1条（十五）项规定，袁建

栋先生为公司的关联自然人，由袁建栋先生担任董事的极客基因、以及担任投资决策委员会委员的苏州鸿博创业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苏州鸿博二期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 除本次关联交易外，过去12个月公司与同一关联人进行的交易累计1次，金额为2,000万元；未发生与不同关联方

进行的同一交易类别下标的相关的交易。

●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董事会提请股东会授权公司

管理层办理签署相关增资协议、股东协议等具体事宜。

● 相关风险提示：

1、公司本次增资5,000万元，增资后合计持有极客基因12.8015%的股权，公司对其经营管理不具有控制权。 本次投资

完成后，极客基因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公司对极客基因的财务、经营、分红等重大事项决策不具有决定权。

2、本次对外投资金额较极客基因账面净值溢价率较高，标的公司尚未盈利，在经营过程中可能面临法律、政策、技术和

业务等方面的风险，使其业务发展不及预期，导致公司本次投资出现亏损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

险。

3、极客基因在研药品均处于临床试验阶段或临床前研究阶段，现有产品管线的研究开发及其他候选新药的研究均存

在不确定性，在研药品临床试验进度或临床试验结果可能不及预期。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对外投资相关文件尚未完成签署，协议内容以各方最终签署的正式协议为准。

一、关联对外投资概述

（一）对外投资的基本概况

1、本次交易概况

根据公司发展战略规划，公司拟对苏州极客基因科技有限公司增资5,000.00万元。 本次认购极客基因人民币43.7100

万元的新增注册资本，剩余部分计入标的公司的资本公积金。 本次增资前公司持有极客基因4.0816%股权，增资后持有标

的公司12.8015%股权。

2、本次交易的交易要素

投资类型

□新设公司

√增资现有公司（□同比例√非同比例）

--增资前标的公司类型：□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未持股公司

□投资新项目

□其他

投资标的名称 苏州极客基因科技有限公司

投资金额

√ 已确定，具体金额（万元）：5,000.00

□ 尚未确定

出资方式

√现金

√自有资金

□募集资金

□银行贷款

□其他

□实物资产或无形资产

□股权

□其他

是否跨境 □是 √否

（二）本次关联交易的审议情况

2025年11月13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以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对外投资暨

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袁建栋先生回避表决。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第八次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董事会提请股东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签署相关增资协议、股东协议等具体事宜。

（三）关联关系说明

公司董事长袁建栋先生、苏州鸿博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苏州鸿博二期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本轮增

资前现有股东，且袁建栋先生担任极客基因董事，并担任苏州鸿博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苏州鸿博二期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投资决策委员会委员。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15.1条（十五）项规定，袁建栋先

生为公司的关联自然人，由袁建栋先生担任董事的极客基因、以及担任投资决策委员会委员的苏州鸿博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苏州鸿博二期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公司的关联法人。本次交易为与关联方共同投资，构成关联交易，

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 过去12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人进行的同一交易类别下标的相关的交易金额

达到人民币3,000万元以上，且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或市值1%以上，本次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苏州鸿博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法人/组织全称 苏州鸿博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1320506MA223H5U2M

□ 不适用

执行事务合伙人 北京博儒鸿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20年7月29日

注册资本 30,000万元

注册地址 苏州市吴中区长桥街道龙西路160号203室

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

北京鸿瀚投资基金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持股32.8%，博瑞医药持股

30%，盈进生科投资（深圳）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16.66667%，

深圳崇石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持股6.66667%， 北京博儒

鸿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股1%，其余股东持股12.86666%

与标的公司的关系 为标的公司股东

主营业务

一般项目：创业投资；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

等活动 （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登记后方可从事经

营活动）；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

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类型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

□董监高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及上述主体控制的企业

√其他，关联自然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担任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是否为本次与上市公司共同参与

增资的共同投资方

□是 √否

苏州鸿博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科目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1-12月 2025年9月30日/2025年1-9月

资产总额 24,755.94 24,346.26

负债总额 10.65 0.01

所有者权益总额 24,745.29 24,346.25

资产负债率 0.04% 0.0001%

科目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1-12月） 2025年9月30日/2025年1-9月

营业收入 0 0

净利润 107.53 -399.04

注：2024年度数据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25年1-9月数据未经审计。

2、苏州鸿博二期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法人/组织全称 苏州鸿博二期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1320594MA26J8503Q

□ 不适用

执行事务合伙人 北京博儒鸿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21年7月14日

注册资本 25,000万元

注册地址

苏州市吴中区郭巷街道吴淞江大道111号天运广场1幢1号楼19层

1911室

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

博瑞医药持股40.00%，北京百奥药业有限责任公司持股20.00%，北京

鸿瀚投资基金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持股16.00%，苏州东吴产业并购

引导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15.00%，苏州吴中生物医药产业

园投资有限公司持股8.00%， 北京博儒鸿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股

1.00%

与标的公司的关系 为标的公司股东

主营业务

一般项目：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股权投资；以私募基金从

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

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类型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

□董监高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及上述主体控制的企业

√其他，关联自然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担任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是否为本次与上市公司共同参与

增资的共同投资方

□是 √否

苏州鸿博二期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科目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1-12月 2025年9月30日/2025年1-9月

资产总额 12,582.94 17,682.96

负债总额 125.00 250.00

所有者权益总额 12,457.94 17,432.96

资产负债率 0.99% 1.41%

科目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1-12月 2025年9月30日/2025年1-9月

营业收入 0.00 0.00

净利润 -64.09 -124.98

注：2024年度数据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25年1-9月数据未经审计。

3、袁建栋

姓名 袁建栋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通讯地址 苏州工业园区星湖街218号纳米科技园C25栋

与标的公司的关系 为标的公司股东，且任标的公司董事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 □是 √否

关联关系类型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董监高

□其他：________

是否为本次与上市公

司共同参与增资的共

同投资方

□是 √否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一）投资标的概况

极客基因是一家以高通量组学数据调控细胞命运为特色的创新型细胞药物开发公司， 主要从事单细胞测序服务以及

免疫细胞疗法开发业务，目前聚焦于开发长寿命肿瘤反应性T细胞药物用于治疗中晚期实体肿瘤。

极客基因拥有世界领先的单细胞多组学数据收集平台、低成本高通量组学技术平台，以及细胞命运重编程技术平台，

相关数据的稳定性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基于三大技术平台，极客基因开发出细胞命运导航系统，并用于研发创新T细胞治

疗药物。

（二）投资标的具体信息

1、增资标的基本情况

投资类型 √增资现有公司（□同比例 (非同比例）

标的公司类型（增资前） 参股公司

法人/组织全称 苏州极客基因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05MA25649Q9H

□ 不适用

法定代表人 雍军

成立日期 2021年2月3日

注册资本 401.4183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 苏州高新区富春江路188号1号楼406室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雍军

主营业务

许可项目:第二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三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三类医疗器

械经营;药品批发;药品零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技术

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人体基因

诊断与治疗技术开发;第一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

二类医疗器械销售;生物化工产品技术研发;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

类化工产品);细胞技术研发和应用;医学研究和试验发展(除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所属行业 CE276生物药品制品制造

2、增资标的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科目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1-12月 2025年9月30日/2025年1-9月

资产总额 6,472.13 8,110.62

负债总额 2,453.60 3,516.12

所有者权益总额 4,018.52 4,594.50

资产负债率 37.91% 43.35%

科目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1-12月 2025年9月30日/2025年1-9月

营业收入 447.24 358.28

净利润 -3,857.70 -3,954.34

注：上述2024年度财务数据及2025年1-9月财务数据已经符合《证券法》规定的北京东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审计。

3、增资前后股权结构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姓名

增资前 增资后

出资金额 占比（%） 出资金额 占比（%）

1 雍军 133.7562 30.6007 133.7562 27.8189

2 包仁艳 16.3265 3.7352 16.3265 3.3956

3

苏州康普新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19.4123 4.4412 19.4123 4.0374

4

苏州睿元致一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1.0927 2.5378 11.0927 2.3071

5

北京海聚种子技术创新中心 （有限合

伙）

4.0816 0.9338 4.0816 0.8489

6

苏州国仟医械二期创业投资企业 (有限

合伙)

39.2867 8.9880 39.2867 8.1709

7

苏州市创智泓嘉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0.9485 0.2170 0.9485 0.1973

8 来威锋 22.1855 5.0756 22.1855 4.6142

9

苏州极客炜烨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8.9586 4.3374 18.9586 3.9431

10

苏州极客明曜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6.0000 1.3727 6.0000 1.2479

11

厦门霁风朗月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20.7989 4.7584 20.7989 4.3258

12

苏州鸿博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20.7989 4.7584 20.7989 4.3258

13 三亚金色海滩置业有限公司 5.5464 1.2689 5.5464 1.1536

14 无名创业投资（湖州）有限公司 2.7731 0.6344 2.7731 0.5768

15 施逸 5.5464 1.2689 5.5464 1.1536

16

苏州鸿博二期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31.1983 7.1376 31.1983 6.4887

17 袁建栋 5.1997 1.1896 5.1997 1.0814

18

合肥金服高新启航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29.7193 6.7992 29.7193 6.1811

19

常熟声谷高新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10.5886 2.4225 10.5886 2.2022

20

苏州泷绣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0.9208 0.2107 0.9208 0.1915

21

嘉兴睿枞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5.1997 1.1896 5.1997 1.0814

22 博瑞生物医药（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17.8408 4.0816 61.5508 12.8015

23 上海盈泰石化有限公司 8.9204 2.0408 8.9204 1.8553

合计 437.0999 100.0000 480.8099 100.0000

四、交易标的评估、定价情况

（一）定价情况及依据

1、本次交易的定价方法和结果

本次增资价格基于对标的公司的技术情况、 市场前景等进行综合判断， 并参考中盛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出具的

《博瑞生物医药（苏州）股份有限公司拟对苏州极客基因科技有限公司增资所涉及的苏州极客基因科技有限公司股

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中盛评报字[2025]第0159号），经各方友好协商确定。

评估报告以2025年7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选取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论。经资产基础法评估，被评估

单位股东全部权益于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为人民币46,136.86万元。 于评估基准日后、本次增资前，极客基因进行

了两轮融资，合计增资4,000万元。 经各方友好协商确定本次投前估值为5亿元。

2、标的资产的具体评估、定价情况

标的资产名称 苏州极客基因科技有限公司9.0909%股权

定价方法

□协商定价

√以评估或估值结果为依据定价

□公开挂牌方式确定

□其他：

交易价格

√已确定，具体金额（万元）： 5,000

□尚未确定

评估/估值基准日 2025/7/31

采用评估/估值结果（单选） √资产基础法 □收益法 □市场法 □其他，具体为：

最终评估/估值结论

评估/估值价值： 46,136.86�（万元）

评估/估值增值率： 581.35�%

评估/估值机构名称 中盛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经资产基础法评估，被评估单位评估基准日所有者权益（净资产）账面价值6,771.37万元，评估价值46,136.86

万元， 增值额39,365.49万元， 增值率581.35%。 经市场法评估， 被评估单位评估基准日股权全部权益账面值为6,

771.37万元，评估值为51,800.00万元，比母公司账面所有者权益增值45,028.63万元，增值率664.99%；比合并报表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增值49,573.10万元，增值率2,226.10%。

被评估单位主要从事药物研发，核心资产为在研管线，对企业价值影响较大的资产已全部在账面反映并已采用

适当的方法进行评估，资产基础法已能较好地反映企业的市场公允价值；而市场法评估结论受短期资本市场行情波

动影响大，并且对价值比率的调整和修正难以涵盖所有影响交易价格的因素，评估结果的可靠性劣于资产基础法，

故最终选取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

（二）定价合理性分析

经参考资产评估情况，公司同意增资5,000万元认购极客基因43.7100万元新增注册资本，剩余部分计极客基因

的资本公积金。 截至评估基准日2025年7月31日， 极客基因注册资本为401.42万元， 经评估的每元注册资本为

114.9341元。 经各方友好协商确定本次投前估值为5亿元， 对应增资前标的公司注册资本437.0999万元， 折合

114.3903元/注册资本。

2025年7月，极客基因进行了增资，新进投资方以1,000万元认购极客基因8.9204万元的新增注册资本，折合人

民币112.1025元/注册资本。 本次增资价格较上一轮短期内微涨的原因主要为极客基因的GK01细胞注射液于2025

年11月取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新药临床试验（IND）批件。

综上，本次增资估值真实、准确地反映了交易标的的实际价值。 本次交易过程严格遵循公平、公正、合理的原则，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五、关联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基于本协议确定的条款和条件，本轮投资方博瑞医药同意按照人民币114.3903元的每元注册资本的价格，向极

客基因合计投资人民币5,000万元，合计取得43.7100万元注册资本。 投资款之中的人民币43.7100万元计入标的公

司的注册资本，剩余部分计入标的公司资本公积金，取得极客基因本次增资后9.0909%的股权。

（二）交割

在协议规定的交割条件得以全部满足或本轮投资方以书面形式予以豁免后十（10）个工作日内或各方约定的

其他时间（除非某项先决条件依其性质而言应当于交割日当日满足，则受限于该项先决条件在交割日得到满足或被

本轮投资方适当放弃），本轮投资方应将其投资款以货币形式汇入公司指定的账户（“交割” ，该次交割日期简称

“交割日” ）。

自交割日起， 本轮投资方就其持有并实缴的本次增资新增注册资本按照交易文件的规定享有一切股东权利并

承担一切股东义务。

（三）违约责任

标的公司和核心创始人分别并且连带地同意， 对于本轮投资方直接或间接与下列事项相关或由于下列事项而

实际遭受、蒙受或发生的或针对本轮投资方或其关联方、董事、合伙人、股东、雇员、代理及代表（“受偿人士” ）提起

的（无论是第三方索赔、本协议各方之间的索赔还是其他索赔）实际、直接损失、责任和费用（包括但不限于为追究

相关违约及/或赔偿责任而发生的公告费用、送达费用、鉴定费用、律师费、诉讼费用、财产保全费用、执行费用、差旅

费、评估费、拍卖费及其他费用），标的公司和核心创始人应连带地向本轮投资方进行赔偿、为本轮投资方提供辩护

并使其免受损害，本轮投资方代表其自身或其他每一位受偿人士行事，以使得本轮投资方及其他每一位受偿人士得

以获得赔偿，不论其是否是本协议的一方：

1、直接或间接因为标的公司和核心创始人在交易文件项下作出的陈述和保证是不真实、不正确、或具有误导性

的，或标的公司和核心创始人违反其在交易文件项下作出的承诺、约定或义务；

2、标的公司因其在交割日之前的任何行为（包括任何作为和不作为）而被任何政府部门处罚，包括但不限于因

未能遵守有关工商登记管理、医药卫生、外汇管理、财务税务、劳动和社会保险、业务运营、网络安全、数据安全、个人

信息保护、人类遗传资源管理、环保及其他方面的中国法律（包括但不限于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法规

及有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等）而被任何政府部门处罚；

3、标的公司因其在交割日之前的任何行为（包括但不限于违反中国有关财务、会计、税务的法律和政策的任何

作为和不作为）而被有关税务主管机关或其他政府部门要求调整、处理，或责令缴交滞纳金及/或逾期利息；

4、标的公司因在交割日之前因未妥善保护标的公司的知识产权，或因侵犯任何第三方的知识产权而需承担任

何侵权赔偿责任；

5、标的公司因在交割日之前违反任何对其有约束力的合同、协议或其他法律文件而需承担任何违约赔偿责任。

（四）争议解决

任何因本协议引起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争议，应由各方通过友好协商解决。 提出请求的一方应通过载有日期的通

知，及时告知其他方发生了争议并说明争议的性质。 如果在该争议通知日期后的三十（30）日内无法通过协商解决，

则任何一方可将争议提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按照其届时有效的仲裁规则在北京进行仲裁。 仲裁裁决是

终局并对各方有约束力的。 各方应尽其最大努力使得任何该等仲裁裁决及时得以执行， 并就此提供任何必要的协

助。 争议解决期间，除争议事项外，各方应当继续履行本协议的其他条款。

六、关联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投资有利于充分发挥双方在创新药物研发与细胞治疗技术领域的优势，符合公司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极客

基因在细胞命运重编程、 低成本高通量组学技术等领域具备独特技术积累和优势， 助力公司提前布局创新前沿领

域，与公司的产品研发具有潜在协同效应。

本次投资是在保证公司主营业务正常发展的前提下做出的投资决策，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和投资方向。 极客基因

不会纳入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围，且本次投资规模较小，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关联交易不涉及管理层变动、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极客基因为公司关联方，目前除增资外不存在新

增其他关联交易的情况；本次交易不会产生同业竞争。

七、对外投资的风险提示

1、公司本次增资5,000万元，增资后合计持有极客基因12.8015%的股权，公司对其经营管理不具有控制权。 本

次投资完成后，极客基因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公司对极客基因的财务、经营、分红等重大事项决策不具有决定

权。

2、本次对外投资金额较极客基因账面净值溢价率较高，标的公司尚未盈利，在经营过程中可能面临法律、政策、

技术和业务等方面的风险，使其业务发展不及预期，导致公司本次投资出现亏损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

注意投资风险。

3、极客基因在研药品均处于临床试验阶段或临床前研究阶段，现有产品管线的研究开发及其他候选新药的研

究均存在不确定性，在研药品临床试验进度或临床试验结果可能不及预期。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对外投资相关文件尚未完成签署，协议内容以各方最终签署的正式协议为准。

八、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

2025年11月13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第八次专门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各方遵循平等自愿的合作原则，不存在利用

关联方关系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形，一致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

事会审议，关联董事需回避表决。

（二）董事会意见

2025年11月13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以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对外投

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袁建栋先生回避表决。 董事会提请股东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签署相关增资协议

等具体事宜。

此项交易尚须获得股东会的批准， 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行使在股东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

权。

九、中介机构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公司本次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事项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董事会审议批准，本次关联交易尚需提交公

司股东会审议，本次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保荐机构对公司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博瑞生物医药（苏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5日

证券代码：688166� � � � � � � � �证券简称：博瑞医药 公告编号：2025-097

博瑞生物医药（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博瑞生物医药（苏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2025年11月13日以现

场会议加通讯表决方式在C27栋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以及相关材料已于2025年11月6日以邮件方式送达公司

全体董事。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11名，实到11名，会议由袁建栋先生召集和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根据公司发展战略规划，公司拟对苏州极客基因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极客基因” ）增资5,000.00万元。 本

次认购极客基因人民币43.7100万元的新增注册资本，剩余部分计入标的公司的资本公积金。 本次增资前公司持有

极客基因4.0816%股权，增资后持有标的公司12.8015%股权。

本议案已经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第八次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的《关于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表决结果：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1票回避。

董事袁建栋先生回避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关于放弃对参股公司增资扩股优先认购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参股公司深圳奥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礼生物” ）拟进行增资扩股，其中：苏州鸿博二期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拟投资人民币2,500万元，苏州东吴产业并购引导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等其他投资方拟

投资人民币5,500万元。 公司就本次增资事项放弃优先认购权。 本轮增资扩股后，公司持有奥礼生物的股权比例由

30.1664%变更为24.420458%。

本议案已经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第八次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的《关于放弃对参股公司增资扩股优先认购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表决结果：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1票回避。

董事袁建栋先生回避表决。

（三）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召开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

公司拟于2025年12月1日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本次会议相关事项。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

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关于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博瑞生物医药（苏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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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道麦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变更以往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

二、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1月14日14:30开始

2.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朝阳公园南路10号院7号楼6层

3.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覃衡德

6.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1月14日上午9:15-9:

25和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2025年11月14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7.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96人，代表股份1,868,138,61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80.1841%。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0人， 代表股份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96人，代表股份1,868,138,61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0.1841%。

2.B股股东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B股股东3人，代表股份39,300股，占公司B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57%。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0人， 代表股份0股， 占公司B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人， 代表股份39,300股， 占公司B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57%。

3.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95人，代表股份40,000,65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7169%。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0人， 代表股份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95人， 代表股份40,000,651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169%。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参加了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

(一)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议案

1.1�总表决情况：

同意1,867,905,03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75%；反对

229,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3%；弃权4,176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 其中：

（1）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6,300股， 占出席会议B股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0305%； 反对33,000

股，占出席会议B股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969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B股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2）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9,767,07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161%； 反对

229,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735%；弃权4,176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4%。

1.2�表决结果：本议案作为特别表决事项，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2/3以上同意通过。

(二)关于全资子公司之间提供担保的议案

2.1�总表决情况：

同意1,867,904,53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75%；反对

231,87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4%；弃权2,2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 其中：

（1）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6,300股， 占出席会议B股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0305%； 反对33,000

股，占出席会议B股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969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B股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2）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9,766,57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148%； 反对

231,8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797%；弃权2,2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5%。

2.2�表决结果：本议案作为普通表决事项，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2以上同意通过。

上述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 10月 30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上披露的公告。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陈竹莎、董幼林

3.结论性意见：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

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

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2.本次股东大会律师见证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安道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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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道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产生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安道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组

织召开了职工代表大会，选举职工代表董事。 会议选举钮利民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第十届

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

钮利民先生与公司此前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3名非独立董事、3名独立董事共同组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任期自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

件的议案》之日起至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

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特此公告。

安道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5日

附件：钮利民先生简历

钮利民先生，1967年出生，中国国籍，高级工程师，毕业于吉林化工学院有机化工专业，现

任安道麦荆州基地总经理。 1990年7月参加工作，在加入安道麦之前，先后任职于富美实（张家

港）特殊化学品有限公司、科聚亚高新材料（南通）有限公司、艾仕得涂料系统（上海）有限公

司及立邦投资有限公司。 钮利民先生此前未在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单位工作。

截至本公告日，钮利民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 钮利民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钮利民先生

从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也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所规定的情形；钮利民先生不

是失信被执行人；任职条件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

证券代码：600380� � � � � � � � � � �证券简称：健康元 公告编号：临2025-075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1月14日

2、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北区朗山路17号健康元药业集团大厦二号会议室

3、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0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926,416,81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0.6389

4、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经半数以上董事推举，董事林楠棋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以现

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

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决议有效。

5、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其中董事兼总裁林楠棋先生、董事兼副总裁幸志伟先生、独立董

事覃业志先生、沈小旭女士现场出席；董事长朱保国先生、副董事长刘广霞女士、董事兼副总裁、财务负

责人邱庆丰先生、独立董事印晓星先生、彭娟女士以视频方式出席；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监事余孝云先生、李楠女士、彭金花女士均以视频方式出席；

（3）董事会秘书朱一帆先生现场出席，副总裁唐廷科先生、杜艳媚女士、张雷明先生以视频方式列

席。

二、议案审议情况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变更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24,923,057 99.8387 1,281,902 0.1383 211,857 0.0230

2.0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部分治理相关制度的议案》

2.0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24,949,356 99.8415 1,276,702 0.1378 190,758 0.0207

2.0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24,940,656 99.8406 1,286,703 0.1388 189,457 0.0206

2.0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24,960,577 99.8428 1,268,182 0.1368 188,057 0.0204

2.0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24,921,476 99.8385 1,299,683 0.1402 195,657 0.0213

2.0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24,911,076 99.8374 1,319,982 0.1424 185,758 0.0202

3、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类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24,836,876 99.8294 1,367,583 0.1476 212,357 0.023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1

《关于取消监事会、变

更注册资本及修订〈公

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

案》

29,269,

404

95.1443

1,281,

902

4.1670 211,857 0.6887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特别决议议案：上述议案1为特别议案事项，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

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上述议案1需公司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五、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皇甫天致、黄俐娜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会议的召集人的主体资格、本

次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

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目录

1、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法

律意见；

3、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关《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订之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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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职工代表大会选举职工董事的公

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2025年11月14日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并通过《关于取消监事会、变更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根据新修

订的《公司章程》，公司董事会由十名董事组成，包括职工董事一名。

为保证公司董事会的合规运作，公司于同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审议并通过《关于选

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的议案》，选举杨颖女士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职工董事（简历详见附

件）。 杨颖女士将与其他九名现任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任期自本次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至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杨颖女士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有关职工董事的任职

资格。 本次选举职工董事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

数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特此公告。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五日

附件：

职工代表董事简历

杨颖女士：1990年生，毕业于中山大学，获临床医学硕士学位。 曾于葛兰素史克GSK、恒瑞医药、中

国生物制药从事创新药上市前及上市后的临床研发、医学事务等工作，历任医学经理、医学高级经理、医

学副总监。 于2024年加入本公司，曾任集团临床医学部医学总监、现任临床研发中心主任。 杨颖女士在

创新药临床研发、医学事务、药物警戒、质量稽查等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杨颖女士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

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